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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地區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特色與困境 

孫緗妮 

 

 

 

 

 

 

 

 

 

壹、前言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自民國 87 年 10 月 1 日施行，由法務部會同內政部於

民國 88 年 1 月 29 日起依法成立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並於各地方

法院檢察署設立辦事處，由各地檢署檢察長擔任主任委員。民國 92年 12月 1

日奉法務部函示，將辦事處改為分會，並對外招聘賢達人士擔任主任委員一

職，由各地檢署檢察長擔任榮譽主任委員。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施行時，保護的對象僅限於因犯罪被害而死亡之遺

屬、受重傷之被害人；故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福建金門分會自成立

以來，都是由金門地檢署書記官兼任幹事一職。 

直至民國 98年 5月 27日將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正，並訂於 98年 8月 1

日施行；此次修正擴大了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適用對象之範圍，除現有的因

犯罪被害而死亡之遺屬、受重傷之被害人外，增列性侵害犯罪被害人為補償

對象，並包括大陸、香港、澳門或外國籍配偶及勞工、兒童及少年受虐、家

庭暴力或人口販運等六類犯罪被害人，都將納入新修正的「犯罪被害人保護

法」保護範圍。並在原本犯罪被害補償金之分類項目中增設「精神慰撫金」

為補償項目，其最高申請金額可達新台幣四十萬元。因業務量之增加，包括

設置於臺、澎、金各地檢署之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皆對外招聘一專任助理秘

書，協助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 

民國 98年 7月初，才剛在台北結束一份律師事務所工作的我，選擇回到

家鄉-金門，散心及思考將來的人生規劃；在因緣際會下，得知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金門分會招募專任助理秘書的資訊。當時的我對於犯罪被害人保護一

知半解，但是憑藉著一股想要留在家鄉服務的精神，我從金門地檢署網站下

載了招募簡章，並順利通過了考試，正式成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金門分會

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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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剛到職後沒多久的任務，就是陪同榮譽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及執行

秘書前往訪視慰問一件車禍致死案件之被害人遺屬，當時的我帶著滿腹的疑

問，我對於被害人之家屬要講什麼話？以及分會能提供什麼協助？甚至在訪

談過程中，對於馨生人（即被害人及其家屬）言談中透露出的疏離、不安感

及在面對親人遭受突如其來的意外傷害時，其內心所承受的悲痛，都是那時

年輕的我所無法體會的，我甚至開始害怕自己在言談間，是否會對馨生人造

成二度傷害？ 

然而，在多次訪談過程中，因分會執行秘書、保護志工之協助，讓我迅

速累積與被害人應對之經驗，並且發現馨生人遠比我想像中的勇敢去面對並

處理相關法律事宜，向加害人爭取應有的權利，雖然當時的自己能力有限，

社會經歷也不足，但我仍是希望自己所做的任何協助都能幫助一個家庭走出

悲憤、重新生活，那麼這就是一件非常有意義之事。 

貳、金門地區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服務特色 

一、車禍案件： 

（一）金門地區民風純樸，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福建金門分會

（下稱犯保金門分會）處理案件多為車禍致死之被害案件。在辦

理個案訪視慰問時，都由榮譽主任委員（金門地檢署檢察長）、主

任委員及保護志工親自前往被害人家中訪視慰問，並提供相關法

律問題之諮詢。 

（二）金門地區社會福利完善，對於設籍金門縣之縣民意外死亡之案件，

犯保金門分會皆協助轉介被害人遺屬向金門縣政府申請「縣民意

外死亡救助金」，每件最高可獲得新臺幣 50 萬元之補助，對於被

害人家庭幫助頗大。 

     （三）金門位處離島，地理位置上較為封閉，島上居民幾乎都互相認識，

所以在車禍案件調解時，都較為容易調解成立；對於個案需要法

律協助時，均會轉介至法律扶助基金會金門分會，並由分會專任

人員親身陪同前往諮詢及申請法律扶助。 

二、家暴、性侵害案件： 

     （一）針對家暴、性侵害案件，犯保金門分會與金門縣家暴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合作，皆由本分會專任人員與社工一同前往訪視慰問並提

供相關協助，以達到保密原則，避免對被害人造成二度傷害。 

     （二）因金門地處離島，生活環境較為封閉，記得在民國 98年 10月份

時金門縣性侵害防治中心轉介一妨害性自主案件：被害人年僅 14

歲，是一個很乖巧的女孩，只是因為誤交損友而遭受侵害，且加

害人與被害人皆在同一學校就讀，再加上加害人於犯罪後亦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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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散佈謠言中傷被害人，造成被害人無法繼續求學之情況發生。

第一次訪視慰問時，在被害人祖母不捨得眼淚中見到了被害人，              

消沈的表情、因受刺激所長出的白髮及被自己拿剪刀亂剪過後的

髮型，都帶給我極大的衝擊。所幸當時在犯保金門分會與金門縣

家暴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合作下，將被害人安置於台灣的學校繼續

求學，遠離不友善的環境，期許被害人能逐漸走出傷痛。 

           在後續追蹤處遇上，都是由分會專任人員與被害人祖母接觸，瞭

解到被害人剛至學校上課時，與同儕間仍然是採取封閉的相處模

式，且學校功課一落千丈，在被害人的父親（在台工作）三不五

時前往探望及相關心理輔導療程下，被害人逐漸打開心房，願意

與同學、室友溝通且學校成績也逐漸步上軌道。 

           在 100年春節期間，被害人回金門過年，前往訪視時，發現被害 

人頭髮留長了，人變漂亮了，說話表情也自然許多，並也開始敢

和你開玩笑了，回覆到國中女孩應有的狀態。雖然待在金門的期

間，被害人仍是不敢出門，每天都待在家中，但是我想她最後一

定會勇敢的淡忘傷痛，走出屬於她自己的精彩人生。 

      （三）針對妨害性自主案件之被害人，都由分會專任人員協助其填寫

「犯罪被害補償金」申請書，並以「密件」之方式送福建金門地

方法院檢察署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審議。 

三、重傷害案件： 

   （一）因金門縣社會福利良好，犯保金門分會處理重傷害案件，皆會協

助家屬向金門縣政府申請相關補助，因此犯保金門分會一重傷害

案件案主，得以安置於金門縣福田家園，並由金門縣政府補助相

關安置費用，減輕其家屬之負擔。 

   （二）犯保金門分會亦協助其家屬填寫「犯罪被害補償金」申請書，申

請「重傷害補償金」。       

參、金門地區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困境 

一、金門地區人口外流嚴重，常有設籍金門之縣民在台灣本島發生車禍死

亡，且其家屬均在台工作，造成犯保金門分會聯繫及協助上之困難，

通常只能轉介至台灣本島其他分會處理後即結案。 

二、兩岸往來密切，大陸人士常常透過金門小三通之方式往返，若大陸人

士在金門發生意外事故傷亡後，其家屬在金門為其處理後事後即返回

大陸，造成犯保金門分會後續聯繫、訴訟及求償上之不便。 

    提案建議：與中國紅十字會或相關單位成立聯繫窗口，由其協助關懷

大陸籍之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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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犯保金門分會向金門地檢署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辦理各項關懷犯罪被害

人之保護業務活動，惟緩起訴處分金並不能使用在分會的設備費、人

事及行政費用上1；原則上犯保金門分會一年僅靠總會撥款之部分經

費辦理各項行政業務，所以經費使用上常常面臨不足之窘境。 

    記得在民國 100年 6月份金門縣體育館前之「真愛無害」家暴防治宣

導活動上，犯保金門分會配合辦理宣導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及募款活

動，整場活動下來僅募得 3000 多元的捐助款，對於分會僅僅是杯水

車薪之幫助；目前犯保金門分會之捐助款多靠犯保委員及志工們的樂

捐，才足以支撐起犯保金門分會一年運作所需之經費。 

四、犯保金門分會因案件量少，僅設置一專職人員，惟在面對個案保護業

務之推動、配合地檢署辦理相關宣導活動及分會行政、志工管理都由

一人負擔之情況下，壓力委實重大。 

    不過在遭遇困難時，總會、地檢署人員及分會保護志工之幫忙及經驗

分享，讓我在工作上更感溫暖與奮發上進的動力。 

肆、結論 

    犯保金門分會每年處理之被害案件數量雖然不多，但每一件案件都由分

會專任人員及犯保志工盡心盡力的予以協助，並提供各種管道向金門縣

政府、金門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法律扶助基金會金門分會等

相關單位合作，以尋求對犯罪被害人最好之協助方案。 

    雖然本身已經離開了犯罪被害人保護的這個大家庭，但是因為犯罪被害

人保護這一份工作在環境上大多是面臨死亡、傷痛及悲傷的情況下，讓

我得以成長並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人生，讓我成長，是一份非常難得的

工作經驗。（作者為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書記官） 

                                                        
1 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處分作業要點第 3點部分規定，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之固定成本費用（諸如：辦

公房舍購置經費、房租、水電、瓦斯費、人事薪資、加班費、設備費用、固定資產等），為公益團體本身賴

以生存，而與公益無直接關係之項目；或屬政府應編列經費或已編列經費補助項目者，均不予支付。 


